[bookmark: _GoBack]丽水学院教职工进修计划变更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单位
	
	岗位类别
	
	进修类别
	

	原进修计划内容
	变更后的进修计划内容

	进修方式
	
	进修方式
	

	接收单位
	
	接收单位
	

	学校排名
	
	学校排名
	

	进修专业
	
	进修专业
	

	进修期限
	
	进修期限
	

	其他
	(以上只填写需要变更的内容）
	其他
	(以上只填写需要变更的内容）

	变更理由
	
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
	（双肩挑人员管理、专技所在单位均需签署意见）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相关部门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博士毕业后拟聘单位意见
	（攻读博士人员填报，为变更后单位意见）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校领导意见
	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人事处备案情况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1. 申请变更计划人员填写此表，报人事处备案后执行。
2. 进修类别不予变更：（1）攻读博士；（2）攻读硕士；（3）国内访学；（4）国（境）外访学；（5）博士后；（6）非教学单位短期进修。
3. 进修方式：（1）不定向；（2）定向。
4. 接收单位：进修学校、单位的名称。
5. 学校排名：（1）国内高校填写“双一流高校”、是否为帮扶高校；（2）国外高校填写QS排名；（3）进修单位非高校的不用填报。
6. 进修期限：写明起止时间，如2023.09-2025.06。
7. 相关部门意见：（1）中层干部需组织部签署意见；（2）辅导员需学工部签署意见；（3）实验技术人员需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签署意见。
